臺北市各級學校環境教育人員認證說明會

一、依據：環境教育法第18條 ：機關、公營事業機構、學校及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百分之五十之財團法人，應指定人員推廣環境教育。前項學校所指定之人員，應自本法施行之日起五年內，依第十條規定取得認證規定辦理。
二、目的
（一）協助本市已取得24小時環境教育研習時數教師，申請教育部環境教育人員資格認證。

（二）指導學校環境教育指定人員進行各校環境教育研習規劃。

三、辦理機關：教育部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、臺北市立大學。

四、實施對象：本市已取得24小時環境教育研習時數教師及有意申請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各校教師，預計130人，該日亦現場受理認證申請收件。
五、實施日期：103年2月27日（星期四）
六、委辦單位：臺北市信義區博愛國小。
七、活動地點：臺北市信義區博愛國小視聽教室（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95巷20號）。
七、報名方式：請於2月24日前逕登入臺北市教師研習電子護照網站（http://insc.tp.edu.tw）報名。請准予公假暨課務派代，全程參與者登錄3小時研習時數。
九、活動流程：

	時間
	課程名稱
	主講人

	13:30-14:30
	當前環境教育重大政策及學校環境教育人員責任（暫定）
	臺北市立大學理學院許民陽院長

	14:30-14:40
	休息

	14:40-16:40
	申請教育部環境教育人員認證注意事項
	臺灣環境管理協會黃雯杏小姐


十、注意事項：為響應環保，請自備環保杯。

十一、聯絡人：博愛國小葉志一組長
              電話：02-23450616#340；傳真：02-87802760
              Mail：chiyi@baps.tp.edu.tw
十二、經費：由本教育局相關經費項下支應。

十三、本計畫經局長核可後辦理，修正時亦同。
